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353號 

主旨:敬請會員旅行社向旅客宣導，搭乘國際線班機進入管制區前，先行將

LAGs超過100ml之物品及水或飲料等液體處理(倒棄)完畢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 107 年 8 月 31 日航警高分四

字第 1070008491 號函轉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 107 年 8 月 28 日航

警行保字第 1070028888 號函辦理。 

2. 為符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公告國際線旅客手提及隨身行李 LAGs 措施，

落實飛安要求，提升安檢效率並加速旅客通關速度，敬請會員旅行社

向旅客宣導搭乘國際線班機應在進入出境管制門前，主動將 LAGs 超

過 100ml 之物品及水或飲料等液體處理(倒棄)完畢再行進入管制區，

俾利通關順暢。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